                                                  编号：
福建省高速公路

电子收费通行费月扣业务申请表                                                                                                                     
	单位名称
	

	绑定单位结算账户户名
	

	绑定单位结算账户账号（或商务卡卡号）
	

	绑定单位结算账户银行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车牌号码

	共       部

	本单位申请办理高速公路电子收费通行费月扣业务，现申请将上述本单位在              （银行）开立的结算账户（商务卡）作为绑定结算账户，并同意和接受贵中心对月扣业务做如下规定：

1、通行费月扣业务生效后，本单位结算账户绑定车辆的通行费扣款结算模式从日结算改为月结算，银行每月按照高速公路公司提供的本单位车辆通行记录进行批量扣款。

2、若本单位通行费月扣扣款失败，暂时停止高速公路电子缴费。

3、若本单位通行费月扣连续10天扣款失败，不能通行高速公路。

4、月扣连续10天扣款失败，或一年内（会计年度，下同）累计3次扣款失败，自动解除通行费月扣业务，通行费扣款结算模式从月结算改为日结算，直到下一年度为止不能再次申请月扣业务。

5、本单位将严格遵守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银行可以根据高速公路公司发送的扣款指令从上述绑定的结算账户或商务卡中直接扣款。

申请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由客户填写，一式两份，一份报省电子收费管理中心，另一份由电子收费管理分中心存档。
